
“商品房合同约定的
是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
交付，但至今还未拿到钥
匙。”面对开发商的严重延
期交付，佛山顺德鸿坤创
智天地的业主十分无奈。
近日，市民周女士向新快
报记者反映，全款购买了
北京鸿坤地产旗下的鸿坤
创智天地的公寓，然而开
发商超过了交付时间却迟
迟不交房，并在未主动告
知购房者的情况下，让购
房者签下了“不可退房”的
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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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周女士看中了佛山顺

德大良的一套公寓，与开发商北京鸿坤

地产旗下的广东银桐科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以共

58万余元的价格购买了其开发鸿坤创

智天地（鸿坤财智大厦）的1号楼LOFT
公寓单位，并一次性交了房款。

周女士向记者表示，当初购房时开

发商销售人员承诺送精装修和车位，合

同约定的交付日期是2021年12月30日

前交付毛坯房，当时销售人员承诺送的

精装修交付时间是2022年8月30日前。

到了2022年6月21日，开发商发来

了交付通知书，称周女士已授权委托第

三方装修公司验收房屋并签署文件。

周女士表示，“虽然没有印象授权过任

何装修公司，但我当时以为开发商交给

他们自己找的装修方了，所以也没什么

太奇怪。”

到了 2022年 11月 15日，由于严重

逾期交房，周女士故与开发商进行协

商，希望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退房退

款，并赔偿利息与违约金。“当我拿着购

房合同依据向开发商展现违约责任依

据时，开发商却拿出两份我从未见到过

的合同，一份为补充协议，另一份为委

托装修协议，并表示购房合同不准确，

以补充协议和委托装修协议为准。”周

女士称，从不知道自己签署过这两份协

议，也没有委托任何人来收楼，自己也

没拿到过钥匙，“是开发商在购房合同

以及地下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里面

夹带补充协议和装修协议，我是 11 月

当天才知道自己签了，签合同时并没提

醒我。”

随后，周女士发现协议内容与合同

更有相矛盾的地方。“补充协议及委托

装修合同内容，主体违约责任完全不平

等，排除消费者权利，减轻了开发商责

任”，周女士认为，这是“霸王条款”。

在业主周女士出示的购房合同

中，记者注意到，在逾期交付责任这一

条款的约定写道，“如交付逾期超过 60
日，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自买受

人付款之日起，按照不低于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息，给付利息；同

时出卖人按照全部房款的×%向买受人

支付违约金。”

而在补充协议内，关于房屋的交

付补充约定中则写道，“乙方同意，因

甲方原因造成延期交付的，乙方不退

房，合同继续履行，每逾期一日，按乙

方已付房款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累计不超过乙方已购房款的

1%。”根据协议内容，无论开发商逾期

交付多久，周女士都不能退房，而违

约金上限仅为约 5500 元。

·业主 开发商承诺2021年12月交付至今却仍未收楼

顺德鸿坤创智天地逾期交付
未获主动告知，业主签订不可退房补充协议

■新快报记者 何璐诗 文/图

对于周女士在购房过程中在未获主动告

知的情况下签署了补充协议，广东国鼎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公益律师廖建勋指出，开发商

在销售房屋时，没有提醒消费者签署相关的

补充协议，那么本质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知情

权。“要签署什么材料，必须明确跟消费者进

行告知，侵犯消费知情权，是要承担相应的行

政责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这类行为，

进行一定的行政处罚，比如警告、罚款之类。”

而对于购房合同与补充协议存在“可否退

房”的争议，廖建勋律师告诉记者，如果合同原

来范本里有约定延迟交付一定期限可以退房

的，那么在补充协议，约定是不能退房，那么补

充协议的约定就是霸王条款，是无效的。“如开

发商严重违约，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

房，这是一个法定的权利。开发商以补充条

款的方式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

自己这个义务，那么这种情形它就是一个霸

王条款，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和《消费者权益

保法》的规定，这类条款都是无效的。”

廖建勋律师进一步补充道，“但我认为，

消费者选择退房要更为谨慎，需要考虑到开

发商是否还具备支付相应房款的能力，如果

开发商已经资不抵债，不具备退房后支付相

关款项的能力，这种情形建议消费者就保守

一些，选择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先把这个房屋要下来，避免出现两头空。”

对于这类纠纷，廖建勋律师指出，消费

者有几种途径，一是与开发商进行协商；二

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行政投诉，由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调查或者处罚；同时

可以向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

会提起调解申

请；最后，如果

调解不成，可依

据合同约定，提

起诉讼或仲裁

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2月 28日，在鸿坤创智天地鸿坤财

智大厦1号楼现场，记者所见，大厦外立

面处于完工状态，而在内部，还是处于施

工状态：多个单位墙面并未扇灰，地面外

露多条管线，还未达至毛坯状态；部分走

廊楼道天花也未完成，电梯仍未完工，施

工现场仍存在不少水泥砖石。

该大厦的物业人员表示，是过年前

才开始停工的，目前装修工程进度约为

2/3。在鸿坤创智天地营销中心内，一置

业顾问坦言，目前项目处于停工状态，近

期确实有很多业主来反映延期赔付的事，

销售人员已将业主的诉求汇报给领导，正

在沟通此事，“相关负责人说大概5月可

以交付精装修的单位。”关于逾期交付的

违约金问题，该置业顾问称，“到交楼的时

候会算一下具体延期多少天，减去不可抗

力的130多天，再给业主方案。”

·现场 处于停工状态，内部多个单位未粉刷

位于佛山顺德大良的鸿坤创智天地

是鸿坤地产在佛山的首个项目，在“鸿坤

地产”的微信官方公众号内，于2019年10
月，发布了《顺德，我们来了》的文章，并表

示“鸿坤创智天地将会以智能科技打造高

品质有态度的生活模式”。目前鸿坤地产

开发项目在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安徽、

海南及湖北等直辖市和省份均有布局。

周女士向记者表示，2022年11月15

日至今，顺德区住建局以及顺德大良市监

所在收到周女士维权诉求后积极搭建调

解平台并介入调解，但开发商至今不愿意

按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在此期间，虽然销

售顾问杜先生，有向周女士提出解决方

案，但周女士认为开发商依然无意按合同

履行违约责任。据周女士提供的电话录

音，项目销售顾问杜先生给予周女士三个

方案选择：一是不退房，赔偿可以协商；二

是虽然协议不能退房，但出于对业主的关

爱，可以申请退房，但没有任何赔偿；三是

双方以诉讼解决。“给我退房都好像是对

我莫大的恩德，不支付利息，也无违约金，

我不能够接受，”周女士表示。

记者多次联系与周女士沟通解决

方案的销售顾问杜先生，在记者表明身

份后，对方立马挂上电话，截至发稿前

记者也未接到回复。

·开发商 可以申请退房，但没有任何赔偿

·律师

这类补充协议属于
“霸王条款”，都是无效的

■鸿坤创智天地大厦外立面处于完工状态，而内部还

处于施工状态。


